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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计量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磊、刘杰、李羚、梁颖、周立华、郭侃、叶农、赵燕、张静旖、方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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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农）贸市场公平秤设置与管理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农）贸市场公平秤的选型要求、设置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集（农）贸市场公平秤的设置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722  电子台案秤 

JJG 539  数字指示秤 

JJF 1647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集（农）贸市场 bazaar market 

集（农）贸市场是指由市场经营管理者（以下简称市场主办者）经营主办，为经营者提供集中、公

开经营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等现货产品交易的固定场所。 

 

公平秤 fair scale 

由市场主办者设置，计量性能准确可靠，供消费者复秤，以及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因商品称量结果

发生纠纷，可提供复核作用的衡器。 

 

经营秤 business scale 

经营者用于贸易结算的衡器。 

4 选型要求 

选用的公平秤其产品质量应符合 GB/T 7722，计量安全性、计量性能应符合 JJG 539的规定；其

产品（或铭牌）上应标注制造厂的名称和商标、准确度等级、最大秤量（Max）、最小秤量（Min）、检

定分度值、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产品编号及制造日期；铅封（印封）应完好。 

应选用 级电子台案秤作为公平秤，相关计量特性参数见附录 A。 

公平秤的称量范围应满足市场经营商品称重的需要。 

公平秤的分度值应小于或等于经营秤的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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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秤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优于或等于 JJF 1647 所规定销售商品的负偏差，选型参考见附录 B。 

5 设置要求 

位置 

公平秤应放置于醒目、合理、平稳、方便使用的公共区域： 

a) 公平秤应首选放置在市场主要进出口附近，便于消费者复秤； 

b) 公平秤放置环境应远离空调向下出风口等下沉气流区域，周边无强电磁干扰，无明显振动，环

境温度为-10℃~40℃； 

c) 市场经营活禽、水产品等易改变量值或称重投诉较多的区域，应另外增设公平秤； 

d) 放置区域宜有监控设施覆盖。 

数量 

公平秤的数量可根据市场规模、经营商品种类、客流量等特点设置。设置原则如下： 

a) 每 1～100台经营秤,应配备不少于 1 台公平秤； 

b) 每个封闭、相互隔离或独立的销售区域应设置不少于 1 台公平秤； 

c) 沿街（沿巷）的集（农）贸市场，在街（巷）两端应各设置 1 台公平秤； 

d) 每个集（农）贸市场至少配备 1 台备用公平秤。 

标识 

5.3.1 每台公平秤均应设置管理标牌,标牌规格应不小于 40 cm×60 cm, 标牌设置牢固，字迹清晰。标

牌内容应包括: 

a) “公平秤”字样应显著，字符高度不小于 10 cm； 

b) 公平秤管理人员姓名、电话； 

c) 集（农）贸市场受理投诉工作的部门、电话； 

d) 属地行政监管部门名称及投诉电话、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 

5.3.2 无人值守的公平秤，应设置公平秤使用说明标识，以指导消费者正确使用。标识内容应包括： 

a) 操作程序； 

b) 注意事项； 

c) 公平秤能核称的商品种类、价格档次、称重范围。 

5.3.3 应在集（农）贸市场平面布局图中明确、醒目标识出公平秤的放置位置，并在市场的主要区域、

通道设置公平秤位置指示标志，引导消费者找到公平秤的准确位置。 

6 管理要求 

制度 

6.1.1 市场主办者应统一管理计量工作，建立公平秤的日常监督管理、计量纠纷的处理等管理制度。 

6.1.2 公平秤的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 

a) 负责该项工作的部门、人员及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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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进行保管、维护、检定、核查工作的时间、周期及要求，核查方法及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D； 

c) 公平秤的维修、报废、更新要求。 

6.1.3 计量纠纷处理制度内容应包括： 

a) 负责该项工作的部门、人员及其职责； 

b) 确认复秤结果及登记复秤信息的工作要求； 

c) 计量纠纷的处理程序，纠纷记录表参见附录 C。 

人员 

集（农）贸市场应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做好以下工作： 

a) 公平秤的日常保管、维护、核查，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D； 

b) 复秤、计量纠纷处理并记录，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C； 

c) 定期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 

检定、核查与维护 

6.3.1 检定应符合 JJG 539的规定。 

6.3.2 市场主办者应定期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强制检定,公平秤经检定合格并粘贴检定合格标识

后方可使用。 

6.3.3 市场主办者应定期对公平秤进行计量性能的核查,并做好核查记录。核查结果为正常时方可使

用，核查方法及记录参见附录 D。 

6.3.4 核查结果为异常时，应停止使用，及时联系生产厂家售后服务部门维修,并再次送法定计量检定

机构进行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6.3.5 应保持公平秤清洁，电量充足，开机时检查外观、显示等功能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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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电子台案秤主要计量特性参数 

A.1 级电子台案秤主要计量参数见表 A.1。最大秤量、最小秤量、检定分度值间的对应关系不属于

本文件规定的范围,本附录只是为使用者选型时提供方便。 

表A.1 电子台案秤主要计量特性参数 

序号 
最大秤量 

（kg） 

最小秤量 

（g） 

检定分度值 

（g） 

1 3 20 1 

2 6 40 2 

3 15 100 5 

4 30 200 10 

5 60 400 20 

6 150 1000 50 

7 300 2000 100 

8 600 4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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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销售商品的负偏差及公平秤选型参考 

B.1 销售商品的负偏差及公平秤选型参考表 B.1。 

表B.1 销售商品的负偏差及公平秤选型参考 

食品品种、价格档次 称重范围（m） 负偏差 公平秤选型 

粮食、蔬菜、水果或不高于
6元/kg的食品 

m≤1kg 20g 最大秤量15kg，分度值不大于10g的电子台案秤 

1kg＜m≤2kg 40g 
最大秤量 30kg，分度值不大于 20g 的电子台案秤 

2kg＜m≤4kg 80g 

4kg＜m≤25kg 100g 最大秤量 60kg，分度值不大于 50g 的电子台案秤 

肉、蛋、禽*、海（水）
产品*、糕点、糖果、调味
品或高于6元/kg，但不高

于30元/kg的食品 

m≤2.5kg 5g 

最大秤量15kg，分度值不大于5g的电子台案秤 2.5kg＜m≤10kg 10g 

10kg＜m≤15kg 15g 

干菜、山（海）珍品或高于
30元/kg，但不高于100元/kg

的食品 

m≤1kg 2g 

最大秤量6kg，分度值不大于2g的电子台案秤 1kg＜m≤4kg 4g 

4kg＜m≤6kg 6g 

高于100元/kg的食品 

m≤500g 1g 

最大秤量3kg，分度值不大于1g的电子台案秤 

500g＜m≤2kg 2g 

2kg＜m≤5kg 3g 

*注：活禽、活鱼、水发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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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集（农）贸市场商品计量纠纷记录表 

C.1 等准确度称重计量器具核秤法： 

a) 将有争议的商品放到经营秤上，得出结算重量值 B； 

b) 根据零售商品价格、称重范围和计量负偏差要求，用另一台最大允许误差优于或等于经营秤的

公平秤上直接称量有争议的商品，得到核秤重量值 A； 

c) 短缺量按公式 C.1 计算； 

 C = A − B ········································································· (C.1) 

式中： 

C——短缺量； 

B——核秤重量值； 

A——结算重量值。 

d) 短缺量 C 应不超过附录表 B.1称量允许最大负偏差的 2 倍，同时应对市场商品计量纠纷的

处理情况进行记录,记录内容见表 C.1。 

表C.1 集（农）贸市场商品计量纠纷记录表 

日期 商品名称 
经营秤 

结算重量A 

公平秤 

核秤重量B 
短缺量C 处理情况 办理人 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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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公平秤核查 

D.1 核查方法及记录： 

a) 将清洁的公平秤放置于平稳处,保持水平状态,开机,通过自检后,检查外观是否正常,显示是否

存在缺码、断码现象； 

b) 外观检查后,置零。根据称量范围选定一个质量在 0.5 kg～20 kg,经有效溯源的 M1 等级标准

砝码,置于托盘的四角及中心五个点进行核查,按公式(D.1)计算误差； 

 𝐸 = 𝐼 − 𝐿 ········································································· (D.1) 

式中： 

E——误差； 

I——显示示值； 

L——砝码质量。 

c) 记录相关数值，并将最大误差值记录于表 D.1中。 

表D.1 公平秤核查记录表 

日期 外观检查 砝码质量值 秤显示示值 误差 最大误差值 结论 处理情况 

    1     

    2     

    3     

    4     

    中心     

D.2 判定 

当最大误差小于表D.2中最大允许误差规定时，为正常，否则为异常。 

表D.2 核查结果判定表 

标准砝码质量（m） 最大允许误差  

20e＜m≤500e ±0.5e 

500e＜m≤2000e ±1.0e 

2000e＜m≤10000e ±1.5e 

注：e为检定分度值，具体内容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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